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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784民初7431号
应华（住浙江省永康市西溪镇黄川村黄溪滩

458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307235314）；章荣叶（住浙江省永
康市西城街道章店村同心路 481 号,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8309221725）：本院受理原告陈
立松与被告应华、章荣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应华、章荣叶
归还原告陈立松借款人民币 80 万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从2017年2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348 元，
公告费 400 元，合计人民币 15748 元，由被告应
华、章荣叶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
人民法院 52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7449号
程健全（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金城路 11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6607140019）：
本院受理原告胡晓与被告程健全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因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程健全归
还原告胡晓借款人民币 20 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
期间利息（利息从 2019 年 8 月 16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16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人民币4716元，由被告程
健全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
法院 52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8622号
沈楠跃（住永康市西城街道西山头 47 号）：

本院受理原告陈子涵与被告沈楠跃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784 民初 862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由被告沈楠跃归还原告陈子涵借款134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10 月
2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
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陈子涵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
沈楠跃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
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9219号
章晓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庆望与被告章晓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9）
浙 0784 民初 92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判
令被告章晓华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还原告陈
庆望借款本金 169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9 年 11 月 11 日起年利率 6%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11 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章晓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2019）浙0784民初9310号
童富强（住永康市花街镇店园村店园南区59

号）：本院受理原告赵林芳与被告童富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784 民初 931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童富强归还原告赵林芳借款 30000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11 月
18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275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童富强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9755号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

经济开发区名园南大道 25 号。法定代表人：程
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五金生产力促进中
心有限公司与被告嘉禾工具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784民初97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嘉禾工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
原告浙江永康五金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技
术服务费 49520 元。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归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9元

（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嘉禾工具有限公司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5563号
被告：章京广，男，1989 年 2 月 22 日出生，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和乐村横街 79 号，
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8902222614：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与
被告章京广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 0784 民初 556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章京广归还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透支款人民币
12783.65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8 年 3 月 11
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款清之日至）及违约金
2690.5 元、律师代理费 600 元。款限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40 元，
公告费 400 元，合计共 640 元，由被告章京广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6210号
胡志辉（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雪塘村富康

路 31-1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802013815）：原告应跃波与被告
胡志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84 民初 6210 号判决书。判令如下：由被告胡
志辉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告应跃波借
款 91000 元并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从 2016 年 8 月 2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300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2700元，由被告胡志辉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9）浙0784民初6881号
钱兴来（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先盆村回龙

路 176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304193631）：原告王晓峰与被告
钱兴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84 民初 6881 号判决书。判令如下：由钱兴来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晓峰货款 98565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9 年 8 月 14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如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264 元，公告费 400 元，合
计 2664 元，由被告钱兴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9) 浙0784民初6837号

程俊磊:本院对原告上海新湖绿城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程俊磊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程俊磊支付原告上海新湖
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服务费 10791.22 元
并支付逾期付款的滞纳金( 滞纳金从2019年8月
13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69 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 469元，由被告程
俊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破26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健之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为
管理人。永康市健之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5 日
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永康市健之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健之行休闲用品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0年2月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
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 8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

（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
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同时通过中国庭
审公开网在线直播，入场时间为8时30分至8时
40 分，各债权人准时参加或在线收看,破产信息
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
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总部
中心金山大厦7楼（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邮编：
321300，联 系 人 ：黄 鸳 鸯 ，联 系 电 话 ：
15158913943。

（2019）浙0784破27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鸿滔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已指定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管理人。永康市鸿滔门业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5 日止，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永康市鸿滔门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永康市鸿滔门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0 年 2 月 5 日
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
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
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
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 9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地址：浙江省
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并同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
直播，入场时间为9时30分至9时40分，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或在线收看,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
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
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望春西路 26
号 4 楼，邮编：321300，联系人：童江秋，联系电
话：13967928978。

（2019）浙0784破28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的申请，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汇聚机械有限公司申请破
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永康市汇聚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
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5 日止，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
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永康市汇聚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永康市汇聚机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0 年 2 月 5 日前
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
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
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 13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
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并同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直播，
入场时间为 13 时 30 分至 13 时 40 分，各债权人
准时参加或在线收看,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
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
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同大厦 4 层
东，邮编：321300，联系人：陈延军，联系电话：
18757820463。

（2019）浙0784破29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和苑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丽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永康市和苑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
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5 日止，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永康市和苑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
康市和苑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0 年 2 月 5 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
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
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0年2月13日14时10分在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
同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直播，入场时间为
14 时 00 分至 14 时 10 分，各债权人准时参加或
在线收看,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
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
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都大厦 14 楼，邮编：
321300， 联 系 电 话 ： 18757923930、
13858926979、18858977447。

（2019）浙0784破30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恒精工具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永康市恒精工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
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5 日止，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永康市恒精工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
康市恒精工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0 年 2 月 5 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
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
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 9 时 10 分在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

同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直播，入场时间为
9 时 00 分至 9 时 10 分，各债权人准时参加或在
线收看,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
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
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
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山大厦 7 楼（浙江雷欧律
师事务所），邮编：321300，联系人：陈小莉，联系
电话：13967917337。

（2019）浙0784破31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斌鑫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永康市斌鑫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
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5 日止，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永康市斌鑫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
康市斌鑫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0 年 2 月 5 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
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
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 14 时 40 分在永康
市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
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并同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直播，入场时间
为 14 时 30 分至 14 时 40 分，各债权人准时参加
或在线收看,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
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
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
址：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 27 楼（A01
室 、A03 室），邮 编 ：321300，联 系 电 话 ：
13588602504、15024587986。

（2019）浙0784破32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鸿翔金属工艺制品厂破产
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为管理人。永康市鸿翔金属工艺制品厂的
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5 日
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永康市鸿翔金属工艺制品厂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永康市鸿翔金属工艺制品厂的负责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0 年 2 月 5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
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
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 13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地址：浙江省
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并同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在线
直播，入场时间为13时30分至13时40分，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或在线收看,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
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
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望春
东路 90 号六楼（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 ， 邮 编 ： 321300， 联 系 电 话 ：
13575697576、13819905115。

（2019）浙0784破33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飞鸿弹簧厂破产清算一案，
并已指定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
理人。永康市飞鸿弹簧厂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
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5 日止，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
市飞鸿弹簧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飞鸿弹
簧厂的负责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0年2月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
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 14 时 1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

（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
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同时通过中国庭
审公开网在线直播，入场时间为14时00分至14
时 10 分，各债权人准时参加或在线收看,破产信
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
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望
春西路 26 号 4 楼，邮编：321300，联系人：童江
秋，联系电话：1396792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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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农贸市场检测员一名，要求 18-40
周岁、男女不限、高中及以上文化，电脑
操作熟练者优先，待遇面议，报名请携
带身份证及简历。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3
日16时止

报名地址：开发区物流大楼 3 楼
311室

联系电话：13857951715

永康物流中心诚聘
因龙山镇浙商回归创业创新园建设需要，下宅口村祠堂后

山区域内的坟墓，请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前迁移，逾期作无主坟

处理。

联系电话：87475128

永康市龙山镇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31日

移坟公告


